
关于山西大学 2020 届研究生学位相关工作安排的说明 

各位研究生同学： 

为更好地帮助 2020 届研究生同学了解 2019-2020 学年第二学

期的学位工作安排，推动学位授予相关工作有序开展，现就大家关

心的问题说明如下：  

1.学位申请科研成果要求：学校 2019 年 12 月 27 日在信息门

户发布了《山西大学关于博士、硕士学位申请者科研成果要求的规

定》，请大家注意查看，另外同学们还需关注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

（培养单位）对研究生科研成果的要求。博士研究生达到学校的新

旧要求均可，以录用通知形式确认的学术论文须提供可核实的发表

证据后方可申请送审及答辩。 

2．论文答辩资格审核工作：各类研究生答辩资格审核工作通

过电子资料进行审核。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资格审核由各培养单位负

责，审核结果报送校学位办；博士研究生的毕业材料在导师同意后

由培养单位汇总，通过邮件等形式报送学位办进行审核。全部审核

工作预计于 3 月 20 日前完成。 

3．学术不端行为检测：检测结果处理依据《山西大学研究生

学位论文检测及处理暂行办法》（山大学位字[2017]第 15 号）进行，

去除本人复制比低于 20%（含）且去除引用低于 10%（含）。 



4．学位论文送审和评阅工作：博士研究生、学术学位硕士研

究生的学位论文评阅工作和往年一致，继续通过教育部学位中心评

估平台进行，今年拟抽取部分专业学位硕士生的学位论文由校学位

办统一进行电子评阅，3 月 23 日前公布抽取名单（因疫情原因，采

取抽取某一学号尾号形式进行）。若届时仍未开学，采取邮件方式

提交论文，论文提交截止时间为 3 月 31 日。 

如目前还有部分学位论文相关实验、社会调查未完成的研究生，

请按学校规定时间返校，在导师的指导下尽快完成实验和学位论文。

学校会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合理的学位论文送审、论文答辩和学位

审核截至时间。 

5．论文答辩工作：论文答辩工作从 5 月 20 日启动，请 2020

年6月拟申请学位的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尽快推进学位论文工作。

学校将根据疫情发展变化情况及学生具体返校时间再行确定学位

论文答辩组织方式和具体要求，可根据情况采用视频答辩等方式。 

6．学位审核工作：2020 年 6 月学位评定委员会常规会议时间

不变，暂定于 8月中下旬增开一次会议对因疫情影响推后提交论文

研究生的学位进行审核。尽最大可能避免对同学们后续深造或就业

安排造成影响。 

7.学位证书发放：如特殊情况下，无法保证学位证书的制作和

发放工作，学校会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给大家发放带有学位证书编



号的学位证明材料，并尽快完成学位数据上报和审核工作，就业单

位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学位验证工作。待疫情解除后制作并发放正式

的学位证书。 

8. 学位授予仪式：惯例于 6 月底举行的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

位授予仪式，学校将根据疫情防控总体情况再进行安排。 

 

 

山西大学研究生院 

2020 年 2 月 29 日 

 


